
3.3 车辆购置税申报

3.3.1—070 车辆购置税申报

【事项名称】

车辆购置税申报

【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置汽车、有轨电车、汽车挂车、排气量超过一百五

十毫升的摩托车(以下统称应税车辆)的单位和个人，为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人，自

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理车辆购置税申报。

所称购置，是指以购买、进口、自产、受赠、获奖或者其他方式取得并自用

应税车辆的行为。

车辆购置税实行一次性征收。购置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不再征收车辆购

置税。车辆购置税实行一车一申报制度。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第一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 2份

2 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者《车辆电子信息单》 1份 查验后退回

3 车辆相关价格凭证复印件 1份

境内购置车辆为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或者其他有效凭证，进口自用

车辆为《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

书》或者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

明，属于应征消费税车辆的还包括

《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免税、减税车辆因转让、改变

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减

税范围（发生二手车交易行为）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原

件及复印件
1 份 原件查验后退回

免税、减税车辆因转让、改变

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

减税范围（其他情形）

按照相关规定提供申报

材料
1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和自助办税终端办理，具体地点和

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

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5.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6.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将影响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7.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的当日。

（1）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为购买之日，即车辆相关价格凭证的开具日期。

（2）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的为进口之日，即《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或者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开具日期。

（3）自产、受赠、获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为取得之日，

即合同、法律文书或者其他有效凭证的生效或者开具日期。

8.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根据不同情况按下列规定确定：

（1）纳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为纳税人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

全部价款，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2）纳税人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为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和消

费税。

（3）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应税车

辆的销售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4）纳税人以受赠、获奖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按

照购置应税车辆时相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5）纳税人以外汇结算应税车辆价款的，按照申报纳税之日的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缴纳税款。

9.纳税人申报的应税车辆计税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其应纳税额。



10.免税、减税车辆因转让、改变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减税范围的，

纳税人应当在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前缴纳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以免

税、减税车辆初次办理纳税申报时确定的计税价格为基准，每满一年扣减百分之

十。

11.车辆购置税纳税地点：

（1）需要办理车辆登记的，向车辆登记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不需要办理车辆登记的，单位纳税人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个人纳税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2.自 2019年 6月 1日起，纳税人在全国范围内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业务时，

税务机关不再打印和发放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纳税人办理完成车辆购置税

纳税业务后，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时，不需向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提交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13.自 2019年 7月 1日起，纳税人在全国范围内办理车辆购置税补税、完税

证明换证或者更正等业务时，税务机关不再出具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纳税

人如需纸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由主管税务机关打印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电子版）》，也可自行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电子税务局等官方互联网平台查询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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